
西安欧亚学院学生出境交流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学生出境管理，进一步规范我校学生出境交流工

作，结合国家相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校学生。 

第三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/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是学生出境工

作的统一归口管理部门。分院负责学生出境交流学习（因公出境交流

的情况除外）的组织及出访手续办理，并向由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/

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报备。 

第四条 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规定，学生出国及赴港澳交流由学校

负责审批，赴台湾交流超过 15 天的，必须上报陕西省人民政府台湾

事务办公室（下简称省台办）审批（具体办法详见《西安欧亚学院赴

台交流学生管理及实施细则》）。 

第五条 学生赴境外交流学习，须填写《西安欧亚学院本科生出

境交流申请表》，并上交所在分院，由各分院统一收集后上报至国际

合作与交流中心/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存档，并作为当年度绩效考核的

重要参考指标。 

第六条 学生出境前，由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/港澳台事务办公

室统一组织或授权学生所在分院做好学生的行前教育工作，组织出访

学生认真学习国家相关规定，并签《西安欧亚学院学生出境交流责任

承诺书》。 

第七条 学生出国及赴港澳应自行或由分院统一组织，按照相关

规定办理隐私证照及签证（签注）等出访手续。 

第八条 学生赴台，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将相关申请资料上报

至省台办，通过审批后，由学生自行前往西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

办理赴台通行证及签注等手续。 

第九条 学生赴境外交流期间必须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，要遵守



外事纪律，做好安全防范和保密工作，防止泄密事件发生。对访问国

家或地区的法律和习俗等有充分的了解。团组赴境外交流的，须根据

交流任务或内容做好分工。出访期间应注意人身安全，保管好证照、

机票和其他财务。  

第十条 学生在交流期间发现证照丢失或被盗，应立即向当地安

全部门报案，并向我驻外使领馆或派驻机构报告，申请补发有效证件。 

第十一条 交流活动结束后，学生相关出访材料由所在分院统

一保管、存档，并交由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/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备份

留档。 

第十二条 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学生，学校有权暂停办理其出

访手续，并在全校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，情节严重者，按有关规定追

究其相关责任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/港澳台事务办公室

负责解释和修订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 

  



 

西安欧亚学院本科生出境交流申请表 

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日期  

民族  政治面貌  健康状况  

所在年级  专业方向  

所在班级  电子邮箱  

手机号码  户籍所在地  

项目名称  

出访时间 ____年____月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日，共____天 

对标院校  

出访地点 国家/地区          城市 

申请人签名：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所在分院意见（是否同意派出）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公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 

  



 

西安欧亚学院学生出境交流责任承诺书 

 

为切实做好本团组出境交流学习工作，我们郑重承诺： 

1. 保证团组交流活动是与境外院校或单位联系安排后确定的，

出访活动真实有效。 

2. 保证在团组出访交流前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所有团组成员

进行行前教育，并为交流学习工作做好了相关的准备。 

3. 保证在境外学习交流期间，全体成员能够遵守外事工作纪律，

维护国家形象，遵守出访地相关法律法规，不泄密，不参加任

何与学习交流活动无关的非法活动。 

4. 保证在境外学习交流期间，严格服从带队老师管理，不参加任

何有害于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活动。 

5. 如承诺人在知悉外事制度、出境交流管理制度的前提下，出现

任何违规情况，承诺人愿承担相关行为产生的后果，并接受学

校或组织的处理。 

 

申请人签字：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
